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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立命馆大学松本孝明教授来山东大学法学院作报告

[ 作者 ] 时敬菲;赵庆功 

[ 单位 ] 山东大学法学院 

[ 摘要 ] 2005年11月19日晚，来自日本立命馆大学的松本孝明教授在山大法学院101报告厅为大家作了一场名为“当今的日本刑法学及其课

题”的讲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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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2005年11月19日晚，来自日本立命馆大学的松本孝明教授在山大法学院101报告厅为大家作了一场名为“当今的日本刑法学及其课

题”的讲座。松本教授主要说了以下几点内容：1、简要介绍了日本刑法学特别是研究刑法中犯罪的构成、犯罪论的现状和课题。2、“行

为”和“结果”的分离。“行为无价值”和“结果无价值”均来源于德国，但在日本给它们加上了“论”，从而产生了将刑法学界一分为

二的“学派之争”。3、“规范”的内容－—两个“预防”：第一种是“行动控制的预防”，即对实际上犯了罪并受到刑法处罚的人本身

和社会中的潜在犯罪人以后的犯罪行动进行预防。第二种是“积极的一般预防”，即“预防”不是预防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犯罪人以后的犯

罪，而是稳定社会的规范，维持社会的同一性。4、“法益论”的危机。传统上把“法益”（rechtsgut）作为判定刑事立法妥当与否的标

准，但这种观念正遭受危机。松本教授举了“日本的脏器移植法”作为例子，说明针对某种过剩的刑事立法，“法益保护原则”不可能发

挥阻止作用，它既不可能给刑事立法划定界限，也不可能使刑事立法正当化。5、“敌人刑法”与“市民刑法”。松本教授主张“市民刑

法”而反对“敌人刑法”，他认为“敌人刑法”成为主流的社会是处于解体过程中的社会，我们必须阻止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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